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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广东省太阳能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光伏组件功率衰减检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光伏组件质保期内功率衰减检验技术，包括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机构间结果差异处理、包装和运输、检验规则、检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正常运行中的平板类光伏组件功率衰减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IEC 60904-1-2006 光伏器件 第1部分：光伏电流-电压特性的测量
IEC 61215-2-2016 地面用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第二部分：测试程序

T/CPIA 0009-2019 电致发光成像测试晶体硅光伏组件缺陷的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8.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光伏发电系统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
利用太阳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统。

标准光伏器件 Photovoltaic reference devices

标准光伏器件是一个专门标定过的光伏器件，用于测量自然或模拟光源的辐照度，或者用于设置模拟器的辐照度值，以便测量其他光伏器件的性能。
溯源 Traceability

检测机构应能够证实其测量活动所涉及的全部量值能溯源至国家计量基（标）准或国际测量标准。

标准太阳电池溯源有两种类型：

一级标准太阳电池：以与标准世界辐射计基准（W.R.R）相一致的辐射计或标准检测器为基准标定的标准太阳电池。

二级标准太阳电池：在自然或模拟太阳光下，对照一级标准光伏组件标定的标准太阳电池。

基准组件 Benchmark module

经过严格的施工和维护，由利益相关方共同监管，始终在良好条件下运行的组件，用于同期安装运行的同类型组件功率衰减测试。

功率衰减率Power degradation

光伏组件STC条件下实测功率与标称功率之差与标称功率的比值，用百分比表示。
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1.emf]光伏组件 第 n 年 衰减率 = 𝑃 0 − 𝑃 n 𝑃 0 × 100%  


其中，P0为标称功率。Pn是抽样后实验室测试功率。
组件功率衰减率的计算，不涉及测试不确定度。
EL测试 Electroluminescence Test
利用太阳电池组件由于电场作用而产生的发光现象，观察到的影响太阳电池性能的缺陷测试。
4　 技术要求
功率衰减率要求用于判定样品衰减是否合格，外观和EL要求用于剔除不列入衰减率计算的异常样品。
4.1　 功率衰减率

应规定功率衰减率要求，按表1、产品质保书或相关方技术协议执行：
表1 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要求

	组件类型
	首年（%）
	后续每年（%）
	25年（%）

	多晶硅
	≤2.5
	≤0.7
	≤20

	单晶硅
	≤3
	≤0.7
	≤20

	薄膜
	≤5
	≤0.4
	≤15


衰减不满一年的，以首年衰减率要求为准；衰减超过一年但不是整年的，按线性衰减原则，应以月为单位折算至衰减时间，衰减率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衰减起始点为产品质保书规定的质保起始点；衰减末点：样品拆卸日期或实验室检测开始日期，以月为最小单位。

4.2　 外观

现场抽样应剔除存在严重外观缺陷的异常样品，包括：
a） 破碎、开裂或损伤的外表面；
b） 弯曲、不规整的外表面，包括上层、下层、边框和接线盒的不规整以至于影响到组件的运行；

c） 在组件的边缘和任何一部分电路之间形成连续的气泡或脱层通道；

d） 如果机械完整性取决于层压或其他粘合方式，所有气泡面积的总和不应超过组件总面积的1%；
e） 密封剂、背板、前面板、二极管或活跃的光伏元件存在任何熔化或燃烧过的痕迹；
f） 丧失机械完整性，导致组件的安装和工作都受到影响；
g）某个电池的一条裂纹，其延伸可能导致组件减少该电池面积10% 以上；
h）在组件内任何有效电路层存在空隙或可见腐蚀，延伸面积超过10%的任何电池片；
i）破碎的互联条、接头或端子；
j）任何带电部件发生短路或外露；
k）组件标识（标签）脱落或字迹不可读的。

4.3　 EL图像
现场抽样时需要剔除EL异常的样品，EL异常的界定按下列方案中的一种执行：

a) 碎片累计面积大于组件有效发电面积的1%；

b) 不符合出厂标准或者约定标准。
5　 试验方法

5.1　 样品前处理

样品开始实验室测试前，应进行表面清洁。样品清洁过程应不影响其后续使用，边框、玻璃、背板等表面不受化学物质腐蚀，正负极接头不受侵蚀，不产生隐裂和碎片等。清洗过程可能对样品性能造成影响的，应在报告中注明。

5.2　 最大功率测量
按照IEC 60904-1-2016标准规定的方法，测试样品在标准试验条件下的性能。

5.3　 外观检查

按照IEC 61215-2 -2016 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目击检查。

5.4　 EL测试

根据样品信息设置电流参数不小于0.6倍标称短路电流；低电流下的EL测试为可选项，一般不大于0.2倍标称短路电流。检测设备的空间分辨率应达到T/CPIA 0009—2019中规定的A级及以上。
6　 检验机构间结果差异处理

应考虑不同检验机构的设备、环境、标准光伏器件及其溯源等试验条件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对于同一批样品在多个机构检验、检验结果不一致而影响判定的情况，按下列方案中的一种处理：

a）要求检验机构应具备相应资质。当结果不一致时，以测量不确定度较小的结果为准；不确定度一致时，以更接近样品标称的结果为准；
b）列明检验机构需满足的重要试验信息清单，包括资质要求、设备性能、标准器件及其溯源等，满足该清单条件的检验结果均可作为判定依据。在清单内使用多于1个检验机构且存在不同结果时，以测量不确定度较小的结果为准；不确定度一致时，以更接近样品标称的结果为准；
c）应约定，在测试前组织相关检验机构进行实验室间比对，以比对结果差异作为修正值，选定其中一个检验机构为基准值，将结果进行修正，以修正结果作为最终判定。

优先选择承担过该光伏发电系统组件功率实验室测试的检验机构。
7　 包装和运输

应充分考虑包装、运输、仓储等样品送检方式可能导致的性能影响，并事前约定送检责任方。

样品送检时，应包装完好，采用合适的运输和仓储方式，应由专人负责，保证样品性能不发生变化。按照下列要求执行：

a）应使用专用车辆运输；
b）宜采用专用特制木箱；若无专用特制木箱时，外包装应为全封闭式包装箱，至少使用3根塑钢带进行上、中、下横向固定，外用缠绕膜进行防水；

c）内包装应通过阻隔、支撑、缓冲，辅助外包装产品来保护产品，避免样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受到损坏；

d）样品应垂直放置，立式包装，第一块样品玻璃面与第二块玻璃面相对，依次往后的样品放置方式与第二块样品相同，并用塑钢带进行头、中、尾进行整体固定；

e）运输时应保证样品包装箱完好，无碰撞，且最多两层堆放。

所有送检样品在拆卸、包装时，宜由业主、供货商、施工方、运维方等相关单位共同见证，不参与见证的，视为对送检过程不存在异议。

8　 检验规则

8.1　 现场抽样方案

应明确抽样时间，至少包含组件质保书规定的质保起始之日后满1年、满10年和满25年三个时间点。

应明确抽样数量和抽样方法，按下列两种方案中的一种：

a）对于设有基准组件的光伏发电系统：

抽取所有的基准组件，拆卸前对基准组件进行外观检查和EL测试。

b）对于没有基准组件的光伏发电系统：

按GB/T 2828.1 -2012特殊检验水平S-3抽样方案（见附录A）确定抽样数量。数量不足一个组串的，至少抽取一个组串的头尾和中间的组件。数量超过一个组串的，优先抽取完整组串后，剩余的数量从其他组串的头尾和中间组件中抽取。也可以多抽20%的样品作为替补样品，替补样品只在8.2.1b）情况下使用，其余情况不使用。
应综合考虑安装朝向、倾角、污染物、散热条件、阴影遮挡、运维等因素，选定抽样区域，确保样品对总体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首次抽样应优先抽取安装前送检的组件，非首次抽样应优先抽取首次抽样组件。
应通过现场外观检查、EL测试剔除不具有代表性的异常样品。组串中个别样品被剔除后，可在其他组串相同位置选定替代样品。若一个组串中出现超过一半的异常组件，重新选定组串。现场检测样品数量最多为2倍应抽样数量。
应记录选定样品的其安装位置、周围环境。
8.2　 实验室检验

样品在实验室清洗完毕后，先进行外观检查和EL测试，并与现场的测试结果比较，对于出现4.2和4.3所述异常情况的样本，8.2.2功率测量和衰减率计算、8.3判定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a）对于基准组件出现异常的，按下列方案中的一种：
方案一：不剔除异常样品，针对所有抽样样品；
    方案二：剔除异常样品，只针对剩余样品。
b）对于无基准组件的系统，抽样样品出现异常、且有替补样品的，剔除异常样品，并以替补样品替换，针对剩余样品和替换后的样品。

c）对于无基准组件的系统，抽样样品出现异常、且没有替补样品的，剔除异常样品后，按下列方案中的一种：

方案一：不补抽，仅针对剩余样品；

方案二：按照8.1.2 b）从现场补抽，针对剩余样品和补抽样品。
对样品进行最大功率测量，根据3.5中的公式计算样品功率衰减率。

8.3　 判定要求
功率衰减率平均值符合4.1要求，判定合格。
9　 检验报告

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

a）光伏发电系统项目基本信息；

b）样品型号和外观照片；

c）样品到项目地日期、安装日期、投产运行日期（如有）；

d）样品对应的施工日志、并网协议文件（如有）；

e）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检验实验室名称、地址和测试地点；

g）抽样时间、到样日期、测试日期；

h）样品拆卸方式、包装方式、运输方式；

i）样品前处理使用化学物质及其他可能影响样品性能的因素（如有）；

j）报告每一页的独特标识；

k）报告相关负责人签名，其对证书或报告的内容及颁发日期负责；

l）未经许可不能对报告部分进行复制的申明。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批量与样本量对照（特殊检验水平S-3）

	批量
	特殊检验水平S-3样本量

	2~8
	2

	9~15
	2

	16~25
	3

	26~50
	3

	51~90
	5

	91~150
	5

	151~280
	8

	281~500
	8

	501~1200
	13

	1201~3200
	13

	3201~10000
	20

	10001~35000
	20

	35001~150000
	32

	150001~500000
	32

	500001及以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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